借用档案保证书

                                    编号

珠海市城建档案馆：

因                  　                                                 ，

我单位特向贵馆申请借出   　　                                 工程的如下档案：
	序号
	档案文件名称
	批准文号
	存档总登记号

	
	
	
	


档案借出期间，我单位保证严格按城建档案有关管理规定利用档案，     天内完好归还。到期不归还或有损毁、涂改、销毁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处罚：有（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三）涂改、伪造档案的；（四）擅自出卖或转让档案等项行为的，由县以上档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该法规定可并处罚款的，按《广东省档案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根据档案的价值、数量、毁损程度按以下规定罚款：

（一）所涉及的档案保存期为十年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所涉及的档案保存期为三十年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所涉及的档案属于永久保存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借用单位（公章）：                             存档单位：珠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借阅人：                                      经办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话：

身份证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